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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求合理使用藥學系之採購經費，特設置『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採購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作業要點。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五-七人，由教學分組各推薦一名教師代表共同組成。召集人一

名，由系主任擔任。綜理本會會務，召開會議，並擔任主席。 

各委員採無給職，任期一年。 

第三條 本會每學年度至少開會一次，由召集人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四條 採購者非本會委員時，有列席說明之權力。 

第五條 本會主要工作是對本系學年度所申請之採購案做合理評估及建議，並進行採購

案之排序後，送學院審議。 

第六條 本會所做之任何評估結果或建議是由本會全體委員所提出，委員個人對外不負

任何責任。 

第七條 本會訂定本系儀器採購經費分配原則如次： 

一、系主任彈性運用之經費為總經費之 10%。 

二、經本會審核之採購經費為總經費之 90%。 

第八條 本會審查採購案之程序如次： 

一、主席報告，並說明請購案之內容。 

二、採購者於列席說明後，離席。 

三、委員之意見溝通。 

四、表決。 

第九條 本會委員審查採購案時，應依下列原則進行： 

一、委員應秉持公平、公正原則審查請購案。 

二、大學部學生實驗所需之採購列為第一優先。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採購之共

同儀器，列為第二優先。其剩餘款由系採購委員會決定採購規則。 

三、當年度有募款業績且指定用途為本系資本門者若無指定採購之儀器時，可

使用其募款金額之 15%供募款者進行儀器設備之採購。 

四、審查時應考量儀器之使用率。 

五、審查時應考量採購者實驗室現有數量。 

六、遇超出預算之大宗採購或有爭議時，應以表決方式解決。 

第十條 本會尊重使用者指定之品牌，必要時只做建議，不做更改。 

第十一條 為使本會運作正常，本系各學期之採購依學校規定之時程辦理。 

第十二條 本要點由本會提出經系務會議討論通過，陳請院長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